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拟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红塔区环保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拟对红塔区玉溪能投家亨燃气产业有限公司玉溪市天然气合建站（门站及CNG母站）及次高压燃气管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6年4月11日-2016年4月30日。
	项目名称
	玉溪市天然气合建站（门站及CNG母站）及次高压燃气管道
	建设单位
	玉溪能投佳亨燃气产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办事处黑村居委会六组
	联系人
	张三生
	联系电话
	18387799565

	建设项目

概况
	玉溪能投佳亨燃气产业有限公司投资24704.31万元，在春和镇黑村建设玉溪市天然气合建站（门站及CNG母站）及次高压燃气管道项目，天然气合建站占地面积7924.5m2，建筑占地面积790m2，总建筑面积1063.4㎡，近期2020年供气量为18488.8×104m3/a，远期2030年供气量为27936.2×104m3/a，主要建设内容为天然气（门站及CNG母站）合建站和次高压管道，起点为玉溪分输站，即下庄子，先沿三经路、九龙路、新西河路、新黄路至玉溪门站，然后沿汇溪路，沿杯湖路，经腾霄路，顺102省道直至研和调压站，在杯湖路和腾霄路上分别接管向高仓调压站供气等管线，新建玉溪门站1座（与加气母站合建），高中压调压站2座，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影响分析

1）施工期废气主要为现场施工以及运输车辆行车道所带来的扬尘；各类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所排放的废气；在管网施工过程中，主要是沟槽挖填施工扬尘、管道电熔废气。本环评要求建设方施工时洒水抑尘、布置围栏，同时清洗运输车辆轮胎，尽量减少鸣笛。采取以上措施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小。

2）施工期废水来源主要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施工人员不在场内食宿，生活废水与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施工过程，不会对当地地表水环境造成影响。

3）施工过程投入的机械设备如挖掘机、推土机、搅拌机等在运行期间产生的噪声都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评价要求施工中应使用性能好、低噪声的设备；尽可能缩短施工期，合理安排白天作业时序，严格控制夜间作业；在管网施工过程中，设置施工围栏以及夜间不进行施工等方式减缓对外环境的影响。

4）施工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合建站建设及输气管道埋设产生的土方以及建筑废料等。本项目站场土石方开挖小，全部用于气站回填，管道铺设产生的废弃土石方统一运至当地政府指定地点堆放。禁止将固废任意堆放，对建筑垃圾分类清理、及时处置，综合利用，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至专用处置场所，不得随意堆弃。
5）场站工程施工建设会造成对地表土壤和植被的破坏，引起水土流失。随着场站绿化区建设逐步推进，以及地表区域硬化的介入，届时场站生态环境会得到补偿性恢复，水土流失能够有效得到控制。

6）试调期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外排，对周围水环境无大的影响；噪声经距离衰减后排放，对声环境也无大的影响。

7）营运期生产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主要为生活污水，其中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余生活污水一同进入站场内设置的化粪池厌氧处理后，作为液态有机肥用于项目站场周围农田作物施用。

8）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储气站外泄极少量天然气、食堂油烟及汽车尾气。放散的天热气通过15m高的放散管高空排放，外泄极少量天然气经稀释扩散，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设施净化处理后，可达标排放，汽车尾气，自然扩散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9）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增压器、备用发电机及水泵的噪声。经墙体隔声、设备安装减震垫及距离衰减后，可做到厂界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10）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处理；食堂隔油池产生的废油脂，统一收集后，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脱硫固废定期清理后，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脱水固废分子筛为一个月跟换一次，定期清理下来，脱水后在会用，不外排。

对策措施

施工期：

（1）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①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管理，易产生扬尘的建筑物料应统一堆放，尽量减少搬运环节，搬运时轻举轻放，防止包装袋破裂。

②风速过大时应停止有扬尘产生的施工作业，并对堆放的砂石等建筑材料进行遮盖处理。

③开挖时，对作业面适当喷水，使其保持一定的湿度，以减少扬尘量。而且建筑材料应随用随运，建筑垃圾则应及时运走处理。

④施工场地周围及作业面设置围栏及防尘帷幕，减少施工扬尘扩散范围。特别是要在临村子一侧与项目区之间设立挡墙、防尘帷幕等，减少施工扬尘对其产生影响。

⑤谨防运输车辆装载过满，并尽量采取遮盖、密闭措施，防止或减少其沿途抛洒，并及时清扫散落在路面的泥土和灰尘，冲洗轮胎，定时洒水压尘，并对运输道路进行硬化处理，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⑥沟槽施工扬尘主要采取洒水降尘、保持土体适当含水率、设置施工围栏等方式降低影响。

⑦建筑材料应选择绿色环保材料；室内装修材料也应尽量采用具有绿色环保标志的绿色建材，装饰建材主要分天然材料和人工合成材料；天然材料有石材、木材、竹材、棉布等，人工合成材料包括壁纸、水性涂料、复合地板、粘合剂等。

（2）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施工单位应当制定节约用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②该项目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统一收集，经处理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

③在施工过程中应设置施工废水收集池（容积为2m3），将引入池中的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混泥土养护、洒水降尘等，杜绝施工废水外排，避免施工期废水对地表水的影响。
（3）声环境及环境振动保护措施
①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施工噪声污染，所排放的建筑施工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②在室内装修时，电钻应注意关窗，避免噪声通过门窗发散，尽量缩短使用时间，减少噪声向周围辐射。

③加强施工操作规范，避免人为造成诸如高空抛丢重物砸下造成的突发性噪声影响周围居民的情况发生。

④选用低噪声机械、对产噪较大的机械进行隔声及加强减振处理、优化施工方式；应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步骤，尽量减短噪声持续排放的时间； 

⑤项目在进行物料运输时，应合理安排运输时段，运输通道并尽可能远离居民点对施工车辆的运行线路，应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区域；

⑥应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并合理布置施工作业面和安排施工时间；

⑦项目还应该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做到文明施工，避兔人为噪声的产生。

⑧禁止在12时至14时、22时至次日6时进行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需要连续作业的除外。其他需要禁止建筑施工作业的区域和时间，由县人民政府决定，并向向社会公告。

（4）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①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进行处理。

②施工期的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物分类收集，能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利用部分应及时清运至专用处置场所，不得随意堆弃。
③项目管道铺设产生的废弃土石方应集中收集运至政府指定堆放场地堆放。

试调期：

（1）水环境：临时沉淀池沉淀处理后排放

（2）声环境：自然衰减后排放

运营期：

（1）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①站场运营期间放散的天热气通过15m高的放散管高空排放。

②项目站场营运期外泄极少量天然气经稀释扩散排放。
③汽车尾气自然扩散后排放；
④食堂油烟采用油烟净化设备（净化效率为80%，处理风量为2000m3/h）进行处理，经处理排放浓度可低于《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规定的油烟浓度2.0 mg/m3标准。
（2）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生活污水其中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余生活污水一同进入站场内设置的化粪池厌氧处理后，作为液态有机肥用于项目站场周围农田作物施用，设置隔油池1个，容积为2m³，化粪池1个，容积为3m³。

②生产废水经循环水池循环冷却后回用，循环冷却池1个，容积为5m³。

（3）声环境及环境振动保护措施

①设备选型式应选用低噪声密闭型设备，安装时，应加减振垫；
②高噪声的设备安装在专门的隔离房内；

③加强厂区的绿化，绿化带有明显的吸声、隔声降噪作用； 

④入场车辆要减速，禁止鸣笛；

（4）固体废物的处置措施

①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全部由垃圾桶统一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处理。
②食堂隔油池产生的废油脂，统一收集后，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③脱硫固废定期清理后，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④脱水固废分子筛为一个月跟换一次，定期清理下来，脱水后在会用，不外排，

	环保部门

分管领导
	王光晶
	联系电话
	6986368

	业务联系人
	朱文增
	联系电话
	6986376


